
 24

第四章  

提名候選人程序  

 

第一部分：獲提名的資格及喪失獲提名的資格  

4.1  有 關 在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選 舉 中 獲 提 名 為 候 選

人 資 格 及 喪 失 獲 提 名 為 候 選 人 資 格 的 法 例 規 定 ， 載 於 《 行

政 長 官 選 舉 條 例 》 的 附 表 。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選 舉 候 選

人 的 提 名 程 序 ， 則 在 選 管 會 制 定 的 《 選 舉 委 員 會 選 舉 程 序

規 例 》 及 《 選 舉 委 員 會 顧 問 委 員 會 規 例 》 中 訂 明 。  [ 2006

年 9 月修訂 ]  

獲提名的資格  

4.2  符 合 下 述 條 件 的 人 方 有 資 格 在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

組選舉中獲提名為候選人：  

(a )  年滿 18 歲；  

(b )  已 登 記 為 地 方 選 區 的 選 民 並 有 資 格 如 此 登 記 ； 以

及  

( c )  已 登 記 為 有 關 的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的 投 票 人 並

有 資 格 如 此 登 記 ， 或 令 該 界 別 分 組 的 選 舉 主 任 信

納他／她與該界別分組有密切聯繫。  

[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》附表第 17 條 ]  

喪失獲提名的資格  

4.3  任 何 人 如 有 以 下 情 況 ， 即 喪 失 獲 提 名 為 界 別 分 組

選舉中的候選人以及當選為選舉委員的資格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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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 )  已不再與有關界別分組有密切聯繫；  

(b )  已 不 再 登 記 為 地 方 選 區 的 選 民 或 不 再 有 資 格 如 此

登記；  

( c )  已 在 香 港 或 任 何 其 他 地 方 被 判 處 死 刑 或 監 禁 （ 不

論 如 何 稱 述 ） ， 但 既 未 服 該 刑 罰 或 任 何 替 代 刑

罰，而亦未獲赦免 4；  

(d )  在提名當日或選舉當日，正因服刑而受監禁；  

(e )  在投票日前的 3 年內，被裁定或曾被裁定觸犯以

下罪行：  

( i )  《 選 舉 (舞 弊 及 非 法 行 為 )條 例 》 所 訂 明 的 舞

弊或非法行為；  

( i i )  《防止賄賂條例》 (第 201 章 )第 I I 部所訂明

的罪行；或  

( i i i )  《 選 管 會 規 例 》 下 的 現 行 規 例 所 訂 明 的 任 何

罪行；  

( f )  當時按照《精神健康條例》 (第 136 章 )第 I I 部被

裁 定 為 因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而 無 法 處 理 和 管 理 其

財產及事務；或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 原訟法庭於 2012 年 6 月 21 日就黃軒瑋及另一人訴律政司司長 (高院憲法及行

政 法 訴 訟 2012 年 第 51 及 54 號 )給 予 書 面 判 詞 ， 裁 定 《 立 法 會 條 例 》 第

39(1)(b)條內相類的條文違憲。政府已於 2012 年 7 月 12 日宣布決定不會就有

關 判 決 提 出 上 訴 。 日 後 的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選 舉 會 按 當 時 生 效 的 法 例 進

行。任何人士如欲在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獲提名為候選人，並對其提名

資格有疑問，可徵詢獨立的法律意見，以及在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

時，可在適當情況下向由選管會委任的提名顧問委員會申請提供意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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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g )  是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或 任 何 其 他 國 家 或 地 區 的 武 裝

部隊的成員。  

[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》附表第 18 條 ]  [ 2006 年 9 月、 2011

年 10 月及 2016 年 9 月修訂 ]  

4 .4  任 何 人 如 非 港 九 各 區 議 會或新 界 各 區 議 會 的 民 選

議 員 、 香 港 地 區 全 國 政 協 委 員 ， 或 鄉 議 局 的 主 席 、 副 主 席

或 該 局 議 員 大 會 的 議 員 ， 即 喪 失 資 格 獲 提 名 為 相 關 界 別 分

組 選 舉 的 候 選 人 ， 或 當 選 為 代 表 相 關 界 別 分 組 的 選 舉 委 員

的資格 [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》附表第 18A 條 ]。  [ 2006 年

9 月新增及 2011 年 10 月修訂 ]  

 

第二部分：提名顧問委員會  

4.5  選 管 會 有 權 委 任 顧 問 委 員 會 ， 應 要 求 為 準 候 選 人

及 選 舉 主 任 提 供 有 關 候 選 人 是 否 符 合 提 名 資 格 的 意 見 [ 《 選

舉 委 員 會 顧 問 委 員 會 規 例 》 第  3  條 ] 。 每 個 顧 問 委 員 會 會 按

照一貫的做法由一位具有不少於 10 年資歷的資深律師或法

律 執 業 者 主 管 ， 而 這 位 主 管 必 須 是 選 管 會 認 為 與 任 何 候 選

人 或 本 港 任 何 政 治 組 織 均 無 聯 繫 的 獨 立 無 私 人 士 。  [ 2006

年 9 月修訂 ]  

顧問委員會向候選人提供的服務  

4.6  顧 問 委 員 會只會在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

中向 候 選 人 提 供 服 務 。 在 選 管 會 指 明 的 一 段 期 間 內 [ 《 選 舉

委員會顧問委員會規例》第 4(4)條 ]  (通常在提名期開始的 1

日 前 結 束 )， 準 候 選 人 可 填 妥 指 明 的 表格 (此表格可向選舉事

務 處 或 任 何 民 政 事 務 處 索 取 )， 就 其 在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

一 般 選 舉 中 是 否 符 合 獲 提 名 資 格 或 已 喪 失 獲 提 名 資 格 ， 要

求 顧 問 委 員 會 提 供 意 見 。 每 名 準 候 選 人 只 可 就 選 舉 委 員 會



 27

某 一 界 別 分 組 選 舉 提 出 1 次 申 請 。 雖 然 準 候 選 人 只 能 就 選

舉委員會某一界別分組提出 1 次申請，但他／她可就超過 1

個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提 出 申 請 。 [ 《 選 舉 委 員 會 顧 問 委 員

會規例》第 6(6)及 (9 )條 ]  [ 2016 年 9 月修訂 ]  

4 .7  已填妥的申 請 必 須 在選管會指定的申請限期屆滿

之日或以前：  

(a )  以郵遞或圖文傳真方式送達總選舉事務主任；或  

(b )  親自送達總選舉事務主任。  

[《選舉委員會顧問委員會規例》第 6(4)條 ]  [ 2011 年 10 月

修訂 ]  

4 .8  顧 問 委 員 會 在 提 供 意 見 前 ， 可 要 求 申 請 人 在 指 定

限 期 內 ， 向 顧 問 委 員 會 提 供 有 關 其 擬 參 選 事 宜 的 資 料 、 詳

情 及 證 據 。 顧 問 委 員 會 亦 可 要 求 申 請 人 在 指 定 的 時 間 和 地

點 會 晤 委 員 會 ， 協 助 考 慮 其 申 請 。 申 請 人 可 在 指 定 的 時 間

和 地 點 ， 親 自 或 透 過 任 何 獲 其 書 面 授 權 的 人 士 向 顧 問 委 員

會 提 出 申 述 。 [ 《 選 舉 委 員 會 顧 問 委 員 會 規 例 》 第 6(12)及

(13)條 ]  

4 .9  如 申 請 人 沒 有 提 供 顧 問 委 員 會 所 要 求 的 任 何 資

料 、 詳 情 或 證 據 ， 或 未 有 應 要 求 會 晤 顧 問 委 員 會 ， 則 顧 問

委員會可：  

(a )  拒絕考慮其申請或拒絕提供任何意見；或  

(b )  在 考 慮 下 列 其 一 或 全 部 情 況 後 ， 就 該 申 請 提 供 有

所保留的意見：  

( i )  顧 問 委 員 會 不 獲 提 供 (任 何 甚 至 全 部 )資 料 、

詳情或證據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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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申請人並沒有會晤顧問委員會。  

[《選舉委員會顧問委員會規例》第 6(14)條 ]  

4 .10  顧 問 委 員 會 向 申 請 人 所 提 供 的 意 見 ， 包 括 拒 絕 考

慮 某 申 請 或 拒 絕 提 供 意 見 的 決 定 ， 將 不 遲 於 選 管 會 指 定 之

日 期 以 書 面 通 知 申 請 人 [ 《 選 舉 委 員 會 顧 問 委 員 會 規 例 》 第

6(15)條 ]。  

4 .11  顧 問 委 員 會 亦 會 就 正 進 行 候 選 人 提 名 的 宗 教 界 界

別 分 組 指 定 團 體 擬 提 名 的 候 選 人 是 否 符 合 獲 提 名 資 格 或 已

喪 失 獲 提 名 資 格 的 問 題 ， 向 該 等 指 定 團 體 提 供 服 務 ， 而 獲

提 名 的 候 選 人 也 可 獲 得 該 項 服 務 [ 《 選 舉 委 員 會 顧 問 委 員 會

規例》第 6(2)及 (3 )條 ]。  

4 .12  顧 問 委 員 會 所 提 供 的 任 何 意 見 或 拒 絕 提 供 任 何 意

見 ， 並 不 阻 止 任 何 人 尋 求 獲 提 名 為 候 選 人 或 進 行 候 選 人 提

名 [《選舉委員會顧問委員會規例》第 10 條 ]。  

顧問委員會向選舉主任提供的服務  

4.13  顧 問 委 員 會 將在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和

補選中向 選 舉 主 任 提 供 服 務 。 在 選 管 會 指 明 的 一 段 期 間 內

(通常在提名期開始至結束後 1 日 )，有關以下兩類候選人是

否 符 合 提 名 資 格 的 問 題 ， 選 舉 主 任 如 認 為 有 需 要 ， 可 要 求

顧 問 委 員 會 提 供 意 見 ： 即 (a )已 遞 交 提 名 表 格 的 候 選 人 ； 以

及 (b )就 宗 教 界 界 別 分 組 而 言 ， 由 指 定 團 體 擬 提 名 的 獲 提 名

人 。 顧 問 委 員 會 將 不 遲 於 選 管 會 指 定 之 日 期 ， 通 知 相 關 選

舉 主 任 有 關 候 選 人 是 否 符 合 獲 提 名 資 格 。 [ 《 選 舉 委 員 會 顧

問委員會規例》第 7 條 ]  [ 2016 年 9 月修訂 ]  

4 .14  選 舉 主 任 決 定 (a )某 一 候 選 人 是 否 在 其 尋 求 獲 提 名

的 界 別 分 組 中 獲 有 效 提 名 ； 或 (b )某 一 獲 提 名 人 是 否 在 某 一

指 定 團 體 擬 作 提 名 的 宗 教 界 界 別 分 組 中 獲 有 效 提 名 時 ， 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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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 顧 及 顧 問 委 員 會 就 該 候 選 人 ／ 獲 提 名 人 所 提 供 的 任 何 意

見 [ 《 選 舉 委 員 會 選 舉 程 序 規 例 》 第 14 條 及 《 選 舉 委 員 會

顧 問 委 員 會 規 例 》 第 7(5)條 ]。 但 提 名 是 否 有 效 ， 最 終 仍 由

選 舉 主 任 作 出 決 定 [ 《 選 舉 委 員 會 選 舉 程 序 規 例 》 第

89(2) (a )  條 ]。  

 

第三部分：提名時間與方法  

提名時間  

4.15  有 關 人 士 可 在 刊 登 於 憲 報 的 選 舉 公 告 中 所 指 定 的

提名期內提名候選人 [《選舉委員會選舉程序規例》第 4 及

5 條 ] 。 有 關 界 別 分 組 的 選 舉 主 任 會 向 各 候 選 人 提 供 選 舉 時

間 表 。 選 舉 主 任 在 提 名 期 內 的 每 個 工 作 天 （ 即 公 眾 假 期 以

外 的 任 何 一 天 ） 的 通 常 辦 公 時 間 (由 星 期 一 至 星 期 五 上 午 九

時 至 下 午 五 時 ， 星 期 六 則 由 上 午 九 時 至 中 午 十 二 時 )接 收 提

名 。候選人應盡早遞交提名表格，以便提名表格出現任何

錯漏時，亦有充分時間在提名期結束前作出更正。  [ 2016

年 9 月修訂 ]  

提名方法  

4.16  選 管 會 指 明 的 提 名 表 格 可 向 任 何 民 政 事 務 處 或 向

選 舉 事 務 處 索 取 ， 或 從 選 舉 事 務 處 網 站 下 載 ( 網 址 為

ht tp : / /www.reo .gov .hk)。  [ 2016 年 9 月修訂 ]  

4 .17  提名表格包括以下部分：  

(a )  提名部分  

提名部分必須最少由 5 名已登記為有關選舉委員

會界別分組的投票人 (候 選 人 以 外 者 )簽 署 ， 而 每

名 投 票 人 就 某 一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可 簽 署 的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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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表格數目不得超過空缺議席的數目 [《選舉委員

會 按 金 及 簽 署 人 規 例 》 第 8(1)、 (2 )及 (3 )條 ] 。 當

載 有 某 投 票 人 簽 署 並 已 送 交 選 舉 主 任 的 提 名 表 格

數 目達到上述法定限額 (即某一選舉委員會界別分

組 須填補的空缺議席數目 )，該投票人在任何其他

提名表格上的簽署將會無效。   

然 而 ， 倘 某 投 票 人 所 簽 署 的 提 名 表 格 被 裁 定 無

效 ， 或 有 關 候 選 人 撤 回 其 提 名 ， 該 投 票 人 則 可 在

有 關 的 提 名 期 限 結 束 前 作 出 另 一 項 提 名 ， 而 他 ／

她在後者上的簽署仍然有效。 [《選舉委員會按金

及 簽 署 人 規 例 》 第 8(4)條 ] 。  [ 2006 年 9 月 及

2016 年 9 月修訂 ]  

必須注意：：：：  

候 選 人 如 在 提 名 期 最 後 數 天 遞 交 提 名 表 格 ， 其 提

名 表 格 的 簽 署 人 數 目 最 好 比 規 定 為 多 ， 以 免 其 中

一 名 或 以 上 的 簽 署 人 其 後 被 發 覺 並 不 符 合 資 格 ，

而 令 提 名 失 效 。 候 選 人 應 盡 量 確 保 為 其 提 名 表 格

簽 署 的 投 票 人 是 合 符 資 格 的 人 士 ， 以 及 該 投 票 人

已 簽 署 的 提 名 表 格 數 目 並 不 超 過 空 缺 議 席 數 目 。

每 名 投 票 人 須親自在 其 所 提 名 候 選 人 的 提 名 表 格

上簽署。  [ 2006 年 10 月及 2016 年 9 月修訂 ]  

任 何 人 不 可 使 用 非 法 方 法 促 成 投 票 人 提 名 或 不 提

名 某 人 為 候 選 人 。 根 據 《 刑事罪行條例》 (第 200

章 )第 24 條 ， 恐 嚇 是 違 法 行 為，一經循簡易程序

定罪，可判處罰款及監禁 2 年，或經循公訴程序

定罪，可判處監禁 5 年。行賄亦屬舞弊行為，可

判處監禁或罰款。  [ 2006 年 9 月及 2016 年 9 月

修訂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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候 選 人 亦 必 須 遵 守 《 個 人 資 料 ( 私 隱 ) 條 例 》 ( 第

486 章 )附表 1 的第 4 原則，以保障所持有用於提

名 表 格 內 有 關 簽 署 人 的 個 人 資 料 ， 即 是 須 採 取 所

有 切 實 可 行 的 步 驟 ， 確 保 上 述 個 人 資 料 受 保 障 而

不 受 未 獲 准 許 的 或 意 外 的 查 閱 、 處 理 、 刪 除 、 喪

失或使用所影響。  [ 2016 年 9 月新增 ]  

(b )  候選人提名同意及聲明部分  

 候 選 人 提 名 同 意 及 聲 明 部 分 須 由 每 一 名 候 選 人 填

妥 及 簽 署 ， 並 由 一 名 見 證 人 簽 署 証 明 。 候 選 人 必

須 簽 署 一 項 聲 明 ， 表 明 該 候 選 人 有 資 格 獲 提 名 為

有 關 界 別 分 組 的 候 選 人 ； 而 且 在 是 次 提 名 中 並 非

不符合提名資格，以及同意接受上述提名。  

[詳情請參閱《選舉委員會選舉程序規例》第 8 條 ]  

必須注意：：：：  

在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選 舉 中 ， 任 何 人 士 均 不 得

就多於一個界別分組獲得提名 [《行政長官選舉條

例 》 附 表第 20 條 ]。當某人遞交提名表格時，如

先 前 曾 在 其 他 界 別 分 組 被 提 名 ， 則 必 須 已 撤 回 以

前 所 有 的 其 他 提 名 。 該 人 須 在 指 明 表 格 內 聲 明 並

未 在 任 何 其 他 界 別 分 組 獲 得 提 名 ， 或 如 先 前 曾 在

其 他 界 別 分 組 獲 得 提 名 ， 則 聲 明 已 撤 回 以 前 所 有

的提名。當一名候選人已正式獲得提名 [請參閱下

文 第 4.25 段 ] ， 其 後 如 再 獲 提 名 ， 該 項 提 名 將 會

無效而不獲接納。  

候 選 人 在 提 名 表 格 內 可 選 擇 是 否 公 開 其 職 業 及 ／ 或 政 治 聯

繫 的 資 料 。 如 候 選 人 在 公 開 其 政 治 聯 繫 時 提 及 任 何 團 體 的

名 稱 ， 他 ／ 她 必 須 先 取 得 有 關 團 體 的 同 意 。 候 選 人 應 確 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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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遞交提名表格之前已將提名表格填妥。  [ 2016 年 9 月修

訂 ]  

4 .18  每 一 份 提 名 表 格 都 須 連 同 適 當 數 額 的 選 舉 按 金 送

交 有 關 界 別 分 組 的 選 舉 主 任 (詳 情 請 參閱本章第四部分 )。選

舉 主 任 可 拒 絕 接 納 任 何 內 容 有 關 鍵 性 改 動 的 提 名 表 格 。  

[ 2016 年 9 月修訂 ]  

4.19  提 名 表 格 填 妥 後 ， 須 由 候 選 人 在 提 名 期 內 的 工 作

天 (即 公 眾 假 期 以 外 的 任 何 一 天 )， 在 通 常 辦 公 時 間 內 (即 星

期 一 至 星 期 五 上 午 九 時 至 下 午 五 時 及 星 期 六 上 午 九 時 至 中

午 十 二 時 )親自送 交 有 關 界 別 分 組 的 選 舉 主 任 。 在 特 殊 情 況

下 ， 例 如 被 提 名 人 暫 時 離 開 香 港 或 因 抱 恙 而 未 能 親 自 遞 交

提 名 表 格 ，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可 批 准 候 選 人 以 其 他 方 法 將 提

名表格送交選舉主任 [《選舉委員會選舉程序規例》第 8(13)

條 ]。  [ 2016 年 9 月修訂 ]  

4.20  直 至 相 關 的 選 舉 結 果 公 告 刊 登 前 ， 選 舉 主 任 會 在

通 常 辦 公 時 間 內 ， 於 其 辦 事 處 讓 公 眾 免 費 查 閱 提 名 表 格 的

副 本 [ 《 選 舉 委 員 會 選 舉 程 序 規 例 》 第 10 條 ]。如選舉主任

決 定 某 提 名 無 效 (請 見 下 文 第 五 部 分 )，他／她必須在提名表

格 上 批 註 其 決 定 及 作 出 該 決 定 的 理 由 [ 《選舉委員會 選 舉 程

序規例》第 16 條 ]。  [ 2016 年 9 月新增 ]  

申報虛假資料  

4.21  候 選 人 如 明 知 及 故 意 地 在 提 名 表 格 的 重 要 事 項 內

申報虛假資料，則屬觸犯《刑事罪行條例》 (第 200 章 )，可

判 處 罰 款 及 監 禁 2 年 。 根 據 《 選 舉 委 員 會 選 舉 程 序 規 例 》

第 101 條 的 規 定 ， 任 何 人 明 知 而 在 要 項 上 作 出 虛 假 的 陳

述 ， 或 罔 顧 後 果 地 在 要 項 上 作 出 不 正 確 的 陳 述 ， 或 在 與 選

舉 有 關 的 文 件 中 遺 漏 任 何 要 項 ， 均 屬 違 法 ， 可 判 處 第 2 級

罰款 (5 ,000 元 )及監禁 6 個月，並屬訂明罪行，如同因觸犯

《 選 舉 (舞 弊 及 非 法 行 為 )條 例 》 所指的舞弊或非法行為 (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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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指 引 第 16.46 及 第 17.31 段 所 述 )被定罪而喪 失 資 格 一

樣。  [ 2006 年 9 月、 2011 年 10 月及 2016 年 9 月修訂 ]  

 

第四部分：選舉按金  

繳付選舉按金  

4.22  候 選 人 遞 交 提 名 表 格 時 ， 必 須 同 時 以 現 金 、 銀 行

本 票 或 支 票 繳 付 選 舉 按 金 $1,000， 金 額 由 規 例 所 指 定 [ 《 行

政長官選舉條例》附表第 19 條及《選舉委員會按金及簽署

人規例》第 3 條 ]。  [ 2016 年 9 月修訂 ]  

4.23  提 名 表 格 必 須 連 同 指 定 的 應 繳 選 舉 按 金 遞 交 選 舉

主任，否則將不受理。  

必須注意：  

候 選 人 應 盡 量 以 現 金 或 銀 行 本 票 繳 交 選 舉 按 金 ，

但 也 可 以 劃 線 支 票 繳 交 按 金 。 若 支 票 遭 銀 行 退

票 ， 除 非 候 選 人 能 於 提 名 期 結 束 之 前 補 交 該 筆 按

金 ， 否 則 提 名 將 被 裁 定 無 效 。 候 選 人 必 須 留 意 ，

如 遭 銀 行 退 票 ， 選 舉 主 任 可 能 沒 有 足 夠 的 時 間 通

知 有 關 候 選 人 在 提 名 期 結 束 前補救。所以，為 避

免 支 票 遭 銀 行 退 票 以 致 提 名 被 裁 定 無 效 ， 候 選 人

應 盡 量 以 現 金 或 銀 行 本 票 繳 交 選 舉 按 金 。  [ 2016

年 9 月修訂 ]  

選舉按金的退回  

4.24  在下列情況下，按金會退回候選人：  

(a )  候選人未獲有效提名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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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 )  候選人退出競選；  

( c )  在確定某候選人獲有效提名參加選舉之後，及在

指明舉行選舉的日期前，候 選 人 已 去 世 或 喪 失 獲

提名資格；  

(d )  候選人在選舉中當選；或  

(e )  候 選 人 所 得 的 選 票 不 少 於 有 關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

組選舉所獲有效選票總和的 2.5%，或不少於 5 張

該等選票，兩者取其較多者。  

如未能符合上述任何一項條件，則其按金會被沒收。  

[ 詳 情 請 參 閱 《 選 舉 委 員 會 按 金 及 簽 署 人 規 例 》 第 4及 5條 ]  

[ 2016年 9月修訂 ]  

 

第五部分：提名是否有效  

[《選舉委員會選舉程序規例》第 13、 14 及 15 條及《行政

長官選舉條例》附表第 22 條 ]  

4 .25  選 舉 主 任 收 到 提 名 表 格 後 ， 在 切 實 可 行 的 範 圍 內

會盡快決定提名是否有效，並在提名期結束後 14 天內刊登

公 告 ， 述 明 哪 些 人 獲 有 效 提 名 為 候 選 人 [ 《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條

例 》 附 表 第 22 條 及 《 選 舉 委 員 會 選 舉 程 序 規 例》第 18(1)

條 ]。  [ 2016 年 9 月修訂 ]  

4 .26  如 選 舉 主 任 對 某 名 候 選 人 是 否 符 合 提 名 資 格 有 疑

問 ， 可 向 顧 問 委 員 會 提 出 申 請 ， 要 求 提 供 意 見 [ 見 上 文 第

4.13 段 ]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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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7  選 舉 主 任 如 發 現 有 關 提 名 可 能 因 某 些 錯 漏 而 告 無

效 ， 而 這 些 錯 漏 可 趕 及 在 提 名 期 結 束 前 予 以 更 正 ， 則 會 在

切 實 可 行 的 範 圍 內 ， 在 決 定 該 提 名 無 效 之 前 ， 給 予 有 關 候

選 人 更 正 錯 漏 的 合 理 機 會 。 例 如 ， 若 簽 署 人 的 資 格 受 懷

疑 ， 準 候 選 人 可 獲 准 在 可 行 情 況 下 ， 盡 快 於 遞 交 提 名 表 格

後 找 另 一 簽 署 人 代 替 。 然 而 ， 在 提 名 期 結 束 後 ， 便 不 得 替

換簽署人，且不可再遞交提名表格。   

4 .28  若 在 提 名 期 結 束 後 ， 提 名 表 格 上 的 錯 漏 仍 未 更

正，則該提名會作無效論。  

4 .29  在 決 定 提 名 有 效 與 否 時 ， 選 舉 主 任 可 要 求 候 選 人

提供其認為需要的額外資料。  

4 .30  有 關 提 名 必 須 列 載 所 有 在 提 名 表 格 內 規 定 要 提 供

的 資 料 及 簽 署 或 選 舉 主 任 要 求 提 供 的 其 他 資 料 ， 而 候 選 人

則 已 作 出 上 文 第 4.17 段 (b )項 所 述 的 聲 明 ， 否 則 無 效 。  

[ 2011 年 10 月修訂 ]  

4.31  選舉主任只可以在下列情況下決定提名無效：  

(a )  簽 署 人 的 數 目 或 資 格 不 符 合 《 選 舉 委 員 會 按 金 及

簽署人規例》第 8 條的規定；  

(b )  提 名 表 格 ， 包 括 提 名 部 分 及 聲 明 部 分 未 按 《 選 舉

委 員 會 選 舉 程 序 規 例 》 第 8 條 的 規 定 填 妥 或 簽

署；  

( c )  選 舉 主 任 在 顧 及 顧 問 委 員 會 因 應 其 申 請 或 有 關 候

選 人 的 申 請 而 提 供 的 任 何 意 見 後 ， 確 信 該 名 候 選

人沒有資格獲提名，或已喪失獲提名資格 [見上文

第 4.14 及 4.26 段 ]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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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 )  候 選 人 在 同 一 選 舉 中 已 在 其 他 界 別 分 組 獲 提 名 ，

而 選 舉 主 任 不 信 納 該 候 選 人 在 其 他 界 別 分 組 中 已

退出競選；  

(e )  候 選 人 繳 付 選 舉 按 金 的 支 票 遭 銀 行 退 票 ， 而 候 選

人並沒有在提名期結束之前補交該筆按金；  

( f )  選舉主任信納候選人已去世；或  

(g )  提 名 表 格 並 非 在 提 名 期 內 妥 為 送 交 [ 見 上 文 第

4.15 及 4.19 段 ]。  

[ 2016 年 9 月修訂 ]  

4.32  選 舉 主 任 在 決 定 某 候 選 人 是 獲 有 效 提 名 之 後 ， 如

在 投 票 日 前 接 獲 證 明 並 信 納 該 候 選 人 已 去 世 ， 則 選 舉 主 任

必 須 公 開 宣 布 該 候 選 人 已 去 世 ， 以 及 進 一 步 宣 布 哪 名 或 哪

些 候 選 人 獲 有 效 提 名 參 加 該 界 別 分 組 的 選 舉 。 如 該 名 已 去

世 的 候 選 人 在 有 關 界 別 分 組 的 選 舉 中 並 無 對 手 ， 而 選 舉 主

任 已 公 開 宣 布 有 關 候 選 人 妥 為 選 出 ， 則 選 舉 主 任 毋 須 作 出

上 述 宣 布 。 [ 《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條 例 》 附 表 第 23 條 及 《 選 舉

委員會選舉程序規例》第 20 條 ]  

4 .33  選 舉 主 任 在 決 定 某 候 選 人 是 獲 有 效 提 名 之 後 ， 如

在 投 票 日 前 接 獲 證 明 並 信 納 該 候 選 人 喪 失 獲 提 名 為 候 選 人

的 資 格 ， 則 選 舉 主 任 必 須 更 改 該 項 決 定 ， 示 明 該 候 選 人 並

非 獲 有 效 提 名 。 選 舉 主 任 亦 必 須 公 開 宣 布 該 項 決 定 已 被 更

改 ， 並 宣 布 哪 名 或 哪 些 候 選 人 獲 有 效 提 名 參 加 該 界 別 分 組

的 選 舉 。 如 該 名 已 喪 失 資 格 的 候 選 人 在 有 關 界 別 分 組 的 選

舉 中 並 無 對 手 ， 而 選 舉 主 任 已 公 開 宣 布 有 關 候 選 人 妥 為 選

出 ， 則 選 舉 主 任 無 須 更 改 其 決 定 。 [ 《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條 例 》

附表第 23 條及《選舉委員會選舉程序規例》第 21 條 ]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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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部分：退出競選  

4.34 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候 選 人 只 可 在 提 名 期 結 束 前

退 出 競 選 ， 他 ／ 她 應 填 寫 及 簽 署 一 份 指 明 的 “ 候 選 人 退 選 通

知 書 ” ，並交回有關選舉主任 [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》附表第

21 條 ]。  

必須注意：：：：  

根 據 《 選 舉 ( 舞 弊 及 非 法 行 為 ) 條 例 》 第 7 及 8

條 ， 任 何 人 士 賄 賂 ， 或 施 用 武 力 或 脅 迫 手 段 ， 或

威 脅 施 用 武 力 或 脅 迫 手 段 ， 以 誘 使 候 選 人 退 出 競

選 ， 以 及 任 何 候 選 人 因 索 取 或 收 受 賄 賂 而 退 出 競

選，即屬違法。  [ 2016 年 9 月修訂 ]  

 

第七部分：有效提名的公告  

4.35  有 關 的 選 舉 主 任 將 於 提 名 期 結 束 後 14 天 內 在 憲

報 中 發 表 公 告 ， 開 列 其 界 別 分 組 內 所 有 獲 有 效 提 名 的 候 選

人 的 姓 名 及 地 址 ， 以 及 每 名 候 選 人 經 抽 籤 獲 編 配 的 編 號 (編

號 將 會 印 在 選 票 上 ) [ 《 選 舉 委 員 會 選 舉 程 序 規 例 》 第 18

條 ] 。 每 名 獲 有 效 提 名 的 候 選 人 會 獲 個 別 通 知 同 一 界 別 分 組

的所有提名是否有效。  [ 2006 年 9 月及 2016 年 9 月修訂 ]  

 

第八部分：候選人簡介會及候選人簡介  

4.36  選管會會為所有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舉行簡介會

講解關於選舉的重要事項。在 提 名 期 結 束 後 ， 選 舉 主 任 將

通 知 各 獲 有 效 提 名 的 候 選 人 舉 行 候 選 人 簡 介 會 的 日 期 和 時

間 。 選 舉 主 任 會 在 簡 介 會 後 隨 即 進 行 抽 籤 ， 為 各 候 選 人 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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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 一 個 印 在 選 票 上 的 編 號 ， 及 一 套 展 示 選 舉 廣 告 的 指 定 展

示位置 (請參閱第 8.29 段 )。  [ 2016 年 9 月修訂 ]  

4.37  選 舉 事 務 處 會 印 製候選人簡介。 各 候 選 人 經 抽 籤

獲 編 配 印 在 選 票 上 的 候 選 人 編 號 ， 亦 會 印 在 候 選 人 簡 介

上 。 此 簡 介 會 在 投 票 日 前 連 同 投 票 通 知 卡 郵 寄 給 各 投 票

人 。 選 舉 事 務 處 會 為 在 懲 教 署 或 其 他 執 法 機 關 的 在 囚 投 票

人或遭羈押投票人提供候選人簡介。  [ 2010 年 1 月及 2016

年 9 月修訂 ]  

4 .38  候 選 人 可 隨 意 使 用 此 候 選 人 簡 介 宣 傳 其 競 選 政

綱 。 任 何 候 選 人 如 有 意 這 樣 做 ， 應 在提名期結束前把 下 列

資料送達有關的選舉主任：  

(a )  一份已填妥及貼上 1 張候選人應在最近 6 個月內

所拍攝的指定尺寸彩色照片的方格表；及  

(b )  另外 2 張與貼在方格表上相同的照片，背面貼上

候選人姓名的標籤。  

如 候 選 人 未 有 遞 交 方 格 表 ， 候 選 人 簡 介 上 只 會 印 出 候 選 人

的 姓 名 及 候 選 人 編 號 ， 並 在 政 綱 一 欄 印 出 “ 候 選 人 並 未 提

供有關資料”字句。  [ 2010 年 1 月、 2011 年 10 月及 2016

年 9 月修訂 ]  

4 .39  候 選 人 簡 介 自 我 介 紹 短 文 的 內 容 、 性 質 和 闡 述 方

式 ， 純 屬 候 選 人 的 個 人 構 思 及 創 作 。 除 非 有 任 何 內 容 被 認

為 不 合 乎 體 統 、 有 誹 謗 性 、 屬 非 法 、 或 載 有 與 宣 傳 候 選 人

參 選 無 關 的 資 料 ， 否 則 選 舉 事 務 處 不 會 對 內 容 作 出 任 何 改

動或增刪。  [ 2010 年 1 月及 2011 年 10 月修訂 ]  

4.40  為 了 協 助 視 障 人 士 閱 讀 候 選 人 簡 介 的 政 綱 內 容 ，

選 舉 事 務 處 已 實 施 機 制 讓 候 選 人 另 行 提 供 以 電 腦 打 出 的 文

字 版 的 資 料 。 選 舉 事 務 處 會 使 用 這 些 以 電 腦 打 出 的 文 字 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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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 文 字 版 本 的 候 選 人 簡 介 ， 以 供 上 載 至 有 關 選 舉 的 專 用 網

站 。 上 述 文 字 的 版 本 可 讓 視 障 人 士 在 電 腦 的 輔 助 下 閱 讀 文

件 的 內 容 。 如 候 選 人 未 有 提 供 以 電 腦 打 出 的 文 字 版 的 候 選

人 簡 介 ， 有 關 網 站 只 會 顯 示 他 ／ 她 的 姓 名 及 獲 分 配 的 編

號 ， 並 註 明 候 選 人 未 有 提 供 其 政 綱 的 文 字 版 本 。 選 管 會 呼

籲 所 有 候 選 人 支 持 此 項 措 施 ， 並 利 用 文 字 版 本 傳 達 選 舉 信

息 予 視 障 人 士 。 原 則 上 ， 候 選 人 應 理 解 殘 疾 人 士 的 不 同 需

要 ， 在 競 選 活 動 中 盡 最 大 的 努 力 ， 確 保 殘 疾 人 士 均 可 以 合

理地獲得選舉信息。  [ 2016 年 9 月新增 ]  

 


